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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7 年度公立國民中小學老舊廁所整修工程實施計畫申請表 

一、 學校基本資料 

所屬縣市 新竹縣 

學校名稱 縣立山崎國小 

學校班級數   66  班 

學生人數 男 780 人 女 724 人 總計 1504 人 

現有廁所及設備數量 

總廁所  46 間（有牆壁區隔視為一間） 

男  廁  10 間，大便器  44 個，小便器  47 個 

女  廁  11 間，大便器  60 個 

洗手臺  43 個 

本

案

經

費 

一般

學校 

補助金額 864,000 

補助金額加權 0 

自籌款金額 152471 

總計 101647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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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聯絡資料 

規

劃

設

計

團

隊 

規劃設計團隊名稱 山崎國小 

聯絡人 劉女意禎 

聯絡電話 03-5592714 

E-MAIL hs3519@mail.edu.tw 

學

校

聯

絡

方

式 

業務承辦人 劉女意禎 職稱 總務主任 

聯絡電話 03-5592714 830 

E-MAIL hs3519@mail.edu.tw 

業務承辦人簽章  

校長簽章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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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廁所美學教育推動與執行（本項為學校後續預計執行之工作規劃） 

工作項目 

項目施作規劃（本年度預

計執行項目有具體數量請

填寫，無具體數量請打ˇ） 
備註 

單位 數量 

於學校網頁中，刊登

校園廁所整修成果 
式 1 

針對各校的廁所整修管理模式及推

動各級學校運用的美感教育相關資

源、與推動成果刊登於學校網站中，

並發表於校園廁所整修網站平臺。 

填寫計畫問卷（滿意

度調查） 
人 300 概估多少學生執行問卷。 

辦理學校師生或公民

家長參與廁所整修計

畫活動會議 

場 1 

促成師生、公民及家長正確使用廁所

的基本認知，並獲致教育性的功能，

進而影響社會及家庭，以提高全體國

民的生活品質，共同推廣廁所教育。 

將廁所美學教育融入

教學課程中 
堂/場 1 

(1) 針對課程教學規劃美感教育與廁

所課程，將廁所與美感教育融入

課程中，並有效推動校園廁所整

修計畫。 

(2) 規劃相關專家進行校園演講及活

動，以提升學生專業知能與素養。 

(3) 將全校師生創意發想融入設計理

念，與環境搭配並結合以建立學

校廁所特色，讓學童於日常學習

課程中，培養美學觀念。 

創意推廣作為： 

1. 廁所內設置美學作品、舉辦廁所標語創意大賽 

2. 結合能源小尖兵培訓活動討論關於廁所內如何完成節能工作，並製作宣導單張 

3. 各班級內班會討論有關校園廁所之營造美化…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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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廁所配置圖 （請務必加上指北針示意） 

請附上校園及樓層配置圖 

綠色區塊標示廁所位置，     紅色區塊標示欲改善廁所位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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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園廁所美學宣言 

一、本校之整體校園廁所規劃願景及說明 
 
本校創於民國三十五年九月，在新豐地區一直扮演培育民族幼苗、提升社
區教育文化水平的角色。因本校位處新豐鄉人口集中之區附近已開發上千
戶社區具交通地利之便，加上教育部降低班級人數政策，相較於他校，本
校目前仍為逐年增班之趨勢。 
    在本校願景為健康、創意、感恩，在校務推動中校園美學與綠能教育
為學校所重視的議題，旨在為提供孩子更為健康 學習環境的決心。有鑑於
此，本校提出校園廁所規劃願景與目標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、
健康山崎~~提供足量之廁所並藉完善的設備，培養孩子正確如廁習慣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、創意山崎~~透過廁所環境改善，進行環境美化，使校園處處是美景，孩 
   子沉浸在美學氛圍中。 
3、感恩山崎~~透過環境改造以及美學課程融入，建立孩子正向積極概念並 
透過結合學校特色的主題佈(主題為動物世界-綠能環保) 、世界一家-多元
文化)達到環境教育之效果，以實踐永續經營理念。 
 
二、本校透過廁所教育與生活美學融入之策略 
 
1.將廁所維護列入能源小尖兵培訓課程中，訂定廁所維護與管理守則。 
2.將優良廁所指標訂於班會議題中，會議中孩子交流曾見過印象深刻的廁  
  所，擬定心目中的優良廁所典範。 
3.將廁所改造過程建置於學校網站中，使生活美學觀念於校園為中心點推 
  廣至社區。並透過結合學校特色，進行綠能世界、多元文化境教主題布   
  置達宣導效果。 
 
三、校長對本計畫之支持度 
 
身為學校的領導者，校長責無旁貸為計畫主持人及召集人，掌握各方案的
規劃與執行，過程中參與各項計畫規劃與聯繫，對於計畫推動充分掌握瞭
解並提供協助，對外則擔任聯絡人，將廁所改建.生活美學的概念向外推廣
與校務推動密切結合。 
    在計劃執行方面，校長透過計畫小組規劃整合及深入學生的學習，讓
計畫透過行動落實的方式，適時修正、適切回饋。 

 

 

 

校長簽名：              (親簽) 

 

 
中華民國      106     年     11   月     6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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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整修廁所基本資料 （至多填寫 3 個順位） 

（一） 第 1 順位整修廁所 

A. 第 1 順位整修廁所 – 廁所基本資料 

 1. 棟名 東棟 

 2. 欲改善之廁所的屋齡 22 年 

 3. 廁所所屬建築是否有使用執照 是 ■     否 □ 

 4. 廁所所屬建築是否已經校舍耐震補強改善 是 ■     否 □ 

 5. 廁所所屬建築是否符合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 是 □     否 ■ 

 6. 各間廁所需改善樓地板面積 

序號 樓層 男/女/合廁 
各間廁所需改

善樓地板面積 
補助經費 

各間改善廁所距離 50m 內使

用人數 

（1）  
3 

 

合廁 

 

26.00 ㎡ 

 

432000 元 

 

男

251 
 

人 

女

249 

 

人 

（2）  
4 

 

合廁 

 

26.00 ㎡ 

 

432000 元 

 

男

251 

 

人 

女

249 

 

人 

（表格不足請自行增列） 

 

※經費補助補充說明： 

1. 各間廁所（有牆壁區隔視為一間）補助 15 ㎡以下為 30 萬，每增加 1 ㎡得增加 12,000

萬元。 

2. 各間廁所補助經費計算公式：(各間廁所需改善樓地板面積（㎡）-15）*12,000+30

萬。 

3. 各間廁所補助經費加總為本計畫案向本署申請補助之總經費。 

4. 整修標的為一棟一側。（※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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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. 第 1 順位整修廁所 - 平面圖 

 

 

 

3.6 公尺 

7.2 

公

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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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. 第 1 順位整修廁所 - 現況照片描述及廁所整修改造構想說明 

1. 校園廁所現況說明 

安全機能狀況 

(1) □廁所地坪面高低差 (2) □未設安全扶手 

(3) □地板材質不佳 (4) ■磁磚剝落破損 

(5) ■如廁設備損壞 (6) ■未設緊急求助鈴 

(7) □未設安全監控系統 (8) □其他： 

廁所衛生狀況 

(1) ▓管線阻塞或漏水 (2) ■地板排水不良 

(3) □通風不佳 (4) □採光及照明不足 

(5) □蚊蟲孳生 (6) □其他： 

使用者需求及平權 

(1) ▓男女共廁 (2) □便器比例不均 

(3) □廁間內空間不足 (4) □廁門方向錯誤 

(5) □出入通道隱私疑慮 (6) □一條溝式小便槽 

(7) □缺乏無障礙廁所 (8) □其他： 

材質耐久性及維護 

(1) □設施耐久性不佳 (2) ▓無省水設計 

(3) ■使用舊式 T8 燈具 (4) □照明迴路設計不良 

(5) □清潔與維護困難 (6) □其他： 

 

2. 校園廁所改造構想 

廁所整修改造 

(1) □格局動線重新安排 (2) □降板及結構安全 

(3) □改善地板材質 (4) □增設安全扶手 

(5) □增設警示設備 (6) □出入口設計隔柵 

(7) □改善一條溝小便槽 (8) □改善蹲式便器方向 

(9) ■創意創新設計：洗手台部分阻塞、牆面老舊 

廁所環境改善 

(1) □降低非構造牆面 (2) ■設計鏤空或百葉窗 

(3) □設計自然採光口 (4) □考量感應式燈具 

(5) □管線重新置換 (6) □改以明管 

(7) □增設伸頂通氣管 (8) □蚊蟲防治計畫 

(9) □其他環境改善： 

永續性考量 

(1) ▓省水設計 (2) □綠廁所構想及概念 

(3) ▓節電廁所計畫 (4) □永續新材質及技術 

(5) □其他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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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. 第 1 順位整修廁所 - 現況照片描述及廁所整修改造構想說明 

1. 若表格或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加 

2. 請將 C 表中所列問題依序以照片或文字呈現 

現況說明 

每一問題以一張照片說明 

廁所整修構想說明 

可以文字、繪圖、照片等方式示意 

改善項目：磁磚剝落破損 

 

  

說明：磁磚剝落 

 

說明：地面重新填平，重鋪磁磚並以地面裝飾

引導學生正確應蹲位置。 

改善項目：如廁設備損壞 

 

  

說明：廁所損壞無法使用 

 

說明：更新門板及周邊零件 

 

改善項目：未設緊急求助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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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況說明 

每一問題以一張照片說明 

廁所整修構想說明 

可以文字、繪圖、照片等方式示意 

  

說明：未設緊急求救鈴 

 

說明：設緊急求救鈴 維護學生安全 

 

改善項目：地板排水不良 

 

  

說明：排水不好 

 

說明：防滑設計 

 

改善項目：使用舊式 T8 燈具 

 

  

說明：舊燈具 說明：T8 省電燈具 



 - 11 - 

現況說明 

每一問題以一張照片說明 

廁所整修構想說明 

可以文字、繪圖、照片等方式示意 

  

改善項目：其他:洗手台部分阻塞、牆面老舊 

 

  

說明：洗手台部分阻塞、牆面老舊 

 

說明：彩繪牆面 

 

改善項目：設計鏤空或百葉窗 

 

  

說明：為兼顧隱私窗面以窗貼遮蔽，導致室內

採光不足 

 

說明：移除璃窗貼並改以鏤空背板方式美化牆

面使學生兼具隱私與採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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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之一 
      

  
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▓申請表 

 

  
補助計畫項目經費 □核定表 

 
        
申請單位：山崎國小        計畫名稱：107 年度公立國民中小學老舊廁所整修工程計畫 

計畫期程：自核定日起至  107 年 11 月 30  日(核定應結報日期：  年  月  日前) 

計畫經費總額：1016471 元，向國教署申請補助金額：864000 元，自籌款：152471 元 

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： ▓無  □有 

（請註明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經費之項目及金額） 

  國教署：              元，補助項目及金額： 

  XXXX 部：………………元，補助項目及金額： 

經 費 項 目 

計   畫   經   費   明   細 
國教署核定情形 

（申請單位請勿填寫） 

單價(元) 數量 總價(元) 說  明 計畫金額(元) 
補助金額

(元) 

一、直接工程項目 

一、直

接工

程費] 

假設工程   1 式 60,046        

泥作工程   1 式 258,658        

油漆磁磚   1 式 21,247        

隔間工程   1 式 155,195        

門窗工程   1 式 30,485        

天花板工程   1 式 14,780        

水電工程   1 式 48,037        

衛生設備   1 式 166,280        

管線工程   1 式 49,884        

其他   1 式 19,400        

管理利潤   1 式 49,884        

A 項小計     873,896        

二.間接工程項目 

二、間

接工

程費 

B 保險費   1 式 2,621  B=A*0.3%     

C 營業稅   1式 43,826  C=(A+B)*5%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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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+C=D 小計     46,447  D=B+C     

(A+D)合計     

  

920,343  

 

發包金額     

三.學校及縣市府自辦項目 

三、學

校和

縣市

府自

辦費 

設計監造費   1式 67,290        

工程管理費

(含空汙費) 
  1式 28,838        

小計   1式 96,128        

(一+二+三)合計             

總金額     1016471      

國教署核

定補助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元 

承辦                

單位 

主(會)計                    

單位 

機關學校首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或團體負責人 

國教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承辦人 

國教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組室主管 

備註： 補助方式：  

□全額補助 

□部分補助 

(指定項目補助□是□否) 

【補助比率  ％】 

1.同一計畫向本署及其他機關申請補助時，應於計畫項目經費申 

  請表內，詳列向本署及其他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，如有 

  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，本署應撤銷該補助案件，並收回已撥付 

  款項。 

2.補助計畫除依本要點第 4點規定之情形外，以不補助人事費、 餘款繳回方式： 

□繳回 

  □按補助比率繳回 

  □執行率未達   %，按補助比 

    率繳回   

  □賸餘款達     萬元以上， 

    按補助比率繳回 

  □未執行項目之經費，應按補 

    助比率繳回。 

□不繳回（請敘明依據） 

  未執行項目之經費，應按補助 

  比率繳回。 

  內部場地使用費及行政管理費為原則。 

3.申請補助經費，其計畫執行涉及需依「政府機關政策文宣規劃 

  執行注意事項」、預算法第 62 條之 1及其執行原則等相關規定 

  辦理者，應明確標示其為「廣告」，且揭示贊助機關（國教 

  署）名稱，並不得以置入性行銷方式進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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